
 

南方监能罚字〔2024〕54 号 

 

行政处罚决定书 

 

黑龙江电力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： 

法定代表人：施瀚普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230103126978565U 

地址：哈尔滨经开区南岗集中区湘江路 13 号楼 E 座三层 

一、违法事实和证据 

经调查核实，你单位实施了以下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： 

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。 

以上行为有下列证据为证： 

1.黑龙江电力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 

2.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某电厂“上大压小”热电联产工程

项目核准的批复 

3.施工监理合同 

4.某项目危大工程项目识别清单 

5.某发电有限公司项目现场检查问题确认表 

6.南方能源监管局《关于现场检查发现问题进行整改的通

知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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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某发电有限公司重大电力安全隐患信息报告单 

8.广东某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某电厂二期工程重大隐患

治理的报告 

以上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一条

的规定。 

二、行政处罚的依据、种类及其履行方式和期限 

我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二条、《国

家能源局关于印发＜国家能源局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＞的通知》

（国能发监管规〔2022〕115 号）第十二条的规定，拟对你单位

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 

罚款三万元人民币。 

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，依据我局开具的电

子《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》上标注的缴款码，将处罚款项通过代

理银行或者电子支付系统缴至财政部中央财政专户。逾期不缴纳

的，我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%加处罚款。 

三、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国家

能源局申请复议，也可以在 6 个月内直接向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

院起诉。 

逾期不申请复议，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，又不履行本处罚决

定的，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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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地址：广东省广州市琶洲大道 190 号南方投资大厦 

邮    编：510000 

联 系 人：邵 栋 

电    话：020-85125184 

传    真：020-83510221 

 

 

 

 

南方能源监管局 

2024 年 11 月 18 日 

（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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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东北能源监管局 
 


